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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主体、期限
该项目建设主体是禹会区马城镇人民政府，项目负责人是姜明永。
项目实施期限为6个月（2023年5月-202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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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建设背景及必要性
（一）项目所在地背景
马城镇杭刘村位于天河西岸，有耕地5143亩，全村户籍人口486户2230人，共计7个村民小组。厂房项目用地是原杭刘小学用地，总面积约2.1亩。
（二）项目建设必要性
 杭刘小学原址为建设用地，一直闲置，一些人在上面乱堆乱放，给环境整治带来不小的难题。通过整合杭刘村、梅姚村、广德村、花郢村四村的新型村集体发展资金，建设厂房并招商，即可以解决村民就近就业，还可以增加杭刘村、梅姚村、广德村、花郢村集体收入，带动村集体经济。
三、市场及生产建设条件
（一）市场条件
该项目占地总面积2.1亩，留守妇女比较多，主要以农业收入为主，就业需求大，急需这方面的资源，项目建成可以以出租的方式经营，可长年持续增加村集体经济。
（二）生产建设条件
厂房用地在杭刘村委会南侧，交通方便，该地长年闲置，该项目的建成既解决了环境问题又增加了村集体收入，还缓解了群众存粮难的问题。

四、建设规模与内容
马城镇合建标准化厂房项目位于马城镇杭刘村村委会对面，新建标准化钢结构厂房建筑面积约1400㎡，总投资约200万元，涉及土建、钢结构、装饰、照明、消防等工程。

五、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
项目总投资共200万元，其中杭刘村、梅姚村、广德村、花郢村各投资50万元。（杭刘村、梅姚村为衔接资金；广德村、花郢村为其他资金）

六、社会效益
（一）示范带头作用
通过厂房建设，增加农民收入，提高村集体经济，把村乡村振兴做大做强。
（二）促进农民增收
项目建成后，可以增加工作岗位，让低保户，留守群众等闲散劳力获得工资收入，村集体可以获得集体收入，可用于为群众做实事，间接获利。
（三）生态环境影响
原杭刘小学在村委会南侧路边，已闲置多年，建设钢构厂房可助力人居环境整治，打造美丽乡村。

七、经营主体及运营方式
1、马城镇人民政府经营管理该项目。
2、禹会区农业农村水利局和马城镇人民政府负责项目初期的可行性报备、设计、预算、公开招投标，项目施工过程中的协调监督，项目竣工验收等工作。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审计完成后，按照投资比例确权杭刘村、梅姚村、广德村、花郢村，马城镇人民政府代管理。
3.马城镇人民政府面向社会公开招租，选择成长性好、有发展潜力的项目入驻，保障投资收益及时到位。鼓励入驻企业优先录用有相关劳动能力的监测对象。

八、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通过论证分析，本项目建设符合国家、省市、县关于实现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及乡村振兴政策，建成后，可获得稳定收益，同时每年预计增加四个村村集体经济收入共20万元。项目建设成后效益可观，回报丰厚，还可增加税收，项目建设完全具备条件。 
项目以杭刘村土地资源、气候条件、人力资源、自然条件为依托， 
投资风险小，生产成本低，效益可观，可行性强。 
（二）建议 
1、项目建设应严格执行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 
及合同管理制的原则，确保按期完成和工程质量达标。 
2、项目的建设必须执行“三同时”规定，确保环境不受污染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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